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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上午，记者赶到扬州
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值班

的门卫告诉记者，“处长以上
干部正在开会，公司很久没有
周末这么紧急开会了！”该公
司一位办公室主任也只表示
“公司安排今明两天开会”，
对于会议内容闭而不答。

当天中午，记者联系上

ST亚星董秘张榕森，他先是
告诉记者，对价事件“跟公
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过，
他表示在出事后，公司曾经
分析过，原因可能存在两个

方面，一是公司在工作流程
和内容上没有做到位。二是
交易所及股权登记结算中心
之间存在疏漏。

张榕森表示，他们首先
检查了自己的工作流程，证
实在5月31日，股改的相关
内容全部与股权登记结算中
心交接。“就像股民在营业部

按键确认就完成任务一样，
公司的义务已到此为止，后
面的事情就是交易所的了！”

张榕森强调，ST亚星在
改制的方案和资金方面没有
任何问题，不存在故意让对价
当天无法到账的情况。

张榕森向记者表示，公司
的对价虽然晚了一天，但已经
支付，股民自称的损失目前不
好认定，只能依靠有关部门在
调查之后作出结论。

张榕森表示，出事后，他
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话几乎被

打爆，不过，很多流通股股东
相对还是“比较理智”，知道
公司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责任，
但也有人认为公司是 “主
体”，因此在部分投资者提出
在索赔追诉中，将ST亚星一
同列为被告。

“因为公司没有责任，
所以投资者也不可能向我索
赔。”张榕森说，“集团公司
和股份公司都希望此事能尽
快得到圆满解决，给公司一
个和谐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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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个五年级小学生，在

下课的时候，从楼梯上跳了
下来，摔断了右腿。这种情
况，学校是否要承担责任？

张女士的儿子小雷是南
京某小学五年级学生。2007
年6月25日中午，小雷在教
室吃完饭后，与另4名同学一

起离开教室，在下楼梯过程中，
小雷见另一位同学一下子跳下
了6层台阶，便也跟着跳下6
层台阶，不料却摔倒在地，双腿
不能动弹。老师知道后，很快通
知了小雷家长，小雷随即被送
到医院住院治疗。经医院诊

断，小雷右股骨颈骨折。

张女士询问，这种情况
的发生，学校是否尽到了管

理监护责任，能否要求学校
赔偿医药费等费用？

江苏维世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红梅认为，学校对学
生伤害事件承担责任是因特
定职责而形成的，其责任基
础是过错责任而非监护责

任，张女士主张学校应承担
监护责任，于法无据，小雷在
下楼过程中，非正常行走，冒
险跳下六层台阶，造成其人
身伤害事故，系因他自身实
施危险行为所造成的，不是
学校正常管理、保护范围内

所能预见和预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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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感谢律师了，为我
们讲了这么多关系切身利益

的法律问题，这堂课听下来，
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啊！”张
先生在听完讲座、咨询完问
题后，由衷地向律师们表示
感谢。前天法律大讲堂现场，

掌声阵阵，南京衡鼎律师事
务所沈明律师的劳动维权演
讲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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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为

回避劳动者的义务，不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在发生工
伤等事故后，又不承认与劳动者
存在劳动关系。对于劳动者来
说，如果没有订立劳动，也不能
说就没有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
益。因为即使没有书面的劳动合

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还是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的。
“事实劳动关系也是受

法律保护的，但是，劳动者在
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下，要

留个心眼，积极搜寻、保留双
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
据，如：工资卡、考勤表、工作
证、押金收条等等都可以。只
有证明你跟单位的这种劳动
关系，你的权利被侵犯后，要
求赔偿才能得到相关部门的

处理。”南京衡鼎律师事务
所沈明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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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些用人单位在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不
采用劳动局的标准劳动合同，
而是使用用人单位制定的格
式合同，真正允许劳动者协商
的内容主要是工资条款。即便
劳动合同中，双方协商确定了
工作岗位、地点和职务，用人

单位往往会附加一条：职工要
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和分配，
这条会使得约定虚无化。还会
出现一些如约定收取一定的

押金、保证金。或者是约定职
工在劳动过程中的经营风险
和人身伤亡由职工或保证人
承担等一些霸王条款。”沈明
律师提出。

遭遇这种不平等条约时，
如果不签合同，害怕丢掉岗
位，而签了合同，职工又会觉
得心理不平衡，整日胆战心
惊。对此，沈明律师建议，这样

的合同可以签订，因为合同中
含有的条款如果是违法条款，
那就不能产生法律的约束力，
不受法律保护。发生纠纷时，
职工可以要求法院仲裁这份

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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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律师提出，将在

2008年 1月 1日生效的
《劳动合同法》规定了6种
情况下，用人单位不得解除
劳动合同。而比起以前的《劳
动合同法》，多了两种新的情
况。一种为从事接触职业病
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

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
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
学观察期的。一种为在本单
位连续工作满十五年，且距
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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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职工在与用人单位

发生劳动纠纷时，首先选择
与用人单位协商，协商不成
就向有关部门信访，在穷尽
其他途径后，才迫不得已选
择劳动仲裁，此时也许早已
过了仲裁实效，合法权利也
无法受到法律保护。

“劳动仲裁时效只有短
短 60天，且一般不存在中
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所以，
发生纠纷时，可以一边进行
劳动仲裁，一边协商，这样可
以保险一点。”沈明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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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半开始的活动，9点

就已有 10多个读者提着水
壶、抱着笔记本站在会议室
门口等了。

当沈明律师开始讲演的
时候，台下有很多读者拿着
本子记录，讲到要点处，读者
觉得还没有记录完整的，还

会举手要求沈律师再重复一
遍。

讲座快结束的时候，读

者还自发写了一些问题纸
条，请记者转交给沈律师，请
他侧重解答。

前日，衡鼎律师事务所

一共来了4位律师现场接受
读者咨询。当互动回答的环
节一开始，读者们马上走向
离自己比较近的律师，由于
人多，他们还自觉地排起队。
本来到 11点半就结束的活
动，因为读者问题非常多，一

直持续到12点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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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ST
亚星股改转增的股份没有在

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就到
达流通股股东手里？上市公
司、交易所以及股权登记结
算中心都有可能是责任方。

根据 《上海证券报》的
报道，上证所和中登相关人

士表示，ST亚星系将股权分
置改革与申请公司股票恢复
上市组合操作的第一例，涉
及诸多特殊、复杂的业务操
作与衔接，增加了运行环节

支持的难度，加重了今年以
来已经十分繁重的业务负

荷，使得作为股改对价定向
转赠的 3000万股未能于
2007年 7月 5日上市交易。
经ST亚星申请，其实际上市
交易时间为 7月 6日。鉴于
上述实际情况，为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依据股权分置

改革的相关规定和有关市场
业务规则，该日ST亚星股票
交易未设涨跌幅限制。

然而，上证所和中登关

于“技术性原因”的解释并
不能使 ST亚星的投资者满

意。
7月12日下午，证监会

就 ST亚星对价事件给出
“说法”：已要求上证所、结
算公司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已责成交易所和结算公司以

此事为鉴，认真开展内部检
查，切实总结事件原因，完善
健全业务流程和应急处理机
制，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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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联系上此次
诉讼的一位谭姓发起者，同

时他也是一名律师。记者得
知，他和几位股民这几天都
在北京，但起诉已经被驳回。
他们将赶赴上海，到上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继续起诉。

他告诉记者，此次到北
京他是以原告的身份去法院

递交诉状。第一被告是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第二被告是上海证券交
易所，第三被告是扬州亚星

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但是诉
状递上去以后没有马上立

案，下午得到的回复是，由于
最高人民法院在 6月 27日
下发通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分支机
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
辖对其提起的相关诉讼。所
以起诉状被退了回来。下一

步，他们将向上海市中级人
民法院起诉。
“上周五，中国证监会安

排了亚星股民代表的沟通会，

会议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但
结果我们感觉不理想。”谭律

师告诉记者，与会者只有信访
办的负责人及几位普通的工
作人员，感觉级别不是很高。
而且在沟通会上，监管部门人
士并没有就问题原因、如何处
理给出明确答复。只说可能是
技术上的原因，但具体原因还

在查找。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

损失较大的南京股民也准备
去上海参与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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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亚星公布
股票恢复上市公告" ##公

司 &股股票获准于 "''#年 #

月 (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恢复上市交易! 同时公司股
票交易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公司股票上市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此后
股价日涨跌幅限制为 ()$

# 月 ( 日 !$% 亚 星
*!''"+,-$./在经过 +0个月零
1 天的等待后! 恢复上市交
易!当天股价从停牌前的 +-2,

元! 最高冲到 2-1 元! 收于
#-12元!大涨 ,'1-1+)$ 但是!

本应于复牌日向流通股股东
按照%每 +'股转增 (股&的总

计 ,'''万股转增股份!#月 (

日却未能如期上市交易$

# 月 ! 日 !$% 亚星发出
公告! 宣布转增股份上市流
通!再次不设涨跌幅限制$ 当
日!连续下跌了 ++ 天的 & 股
市场大涨!上证指数上涨 +!(

点!收于 ,#1+点$ 而 $%亚星
逆势下跌!跌幅达 +0-1,!!收
于 !-#"元! 致使众多投资者
遭受损失$

连续两天不设涨跌幅限
制! 这是 & 股市场破天荒的

%乌龙&事件$

而事实上!根据 $% 亚星

! 月 0 日发布的股改实施公
告! 流通股股东获得的转增
股份上市交易日是公司股票
恢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 按
照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业务操作指引(!公司股票恢
复上市的首个交易日! 流通

股股东获得的转增股份就可
以上市交易$

业内人士粗略估算 !(

日和 ! 日两天!股民在对价
部分的累计损失达到数千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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